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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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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 绩 要 求

	近5年内承担过（同时具备）：
①不少于 1 项总投资大于50亿元（含）类似工程土建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②不少于 1 项总投资大于50亿元（含）类似工程交通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注：1、近五年是指：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业绩计算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类似工程”指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除此之外的高速公路大、中、小修， 日常养护、路面改造、维修加固等均不予计算。
2、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为联合体业绩，需提交联合体协议书，如联合体协议书中无法界定其完成的工作量，此业绩不予认定。
3、土建工程是指路基、桥涵、隧道等高速公路主体工程或路面工程，包含其中一项工程的均视为有效的土建工程业绩。交通工程是指收费、通信、监控、沿线供配电系统、照明系统及通信管道工程，包含其中一项工程的均视为有效的交通工程业绩。造价咨询工作应至少包括以下一项：施工图预算编制或审核、三级清单及清单预算编制或审核、招标控制价编制、工程结算编制或审核、项目竣工决算编制或审核。
4、业绩数量按合同数计算，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1个合同对应1个业绩，但如1个合同包含按上述业绩分类标准划分的多项工作内容，可按其工作内容分别计算1个业绩。
5、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咨询合同（或协议书）复印件。如果投标人提供的上述证明材料无法体现上述业绩的技术指标，则投标人还应提供委托人出具的能体现上述业绩技术指标的证明材料。
6、投标人法人机构如近年来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的，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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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 誉 要 求

	详见“投标人须知”正文第1.4.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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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项目负责人
	1
	路桥或工程经济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持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交通运输工程专业）或交通部颁发的公路甲级造价资格证书，并在投标单位注册；至少担任过 1 个总投资大于50亿元（含）类似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项目负责人。



注：1、“类似工程”指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除此之外的高速公路大、中、小修， 日常养护、路面改造、维修加固等均不予计算。




0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造价工程师
	2
	路桥或工程经济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具有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工程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交通运输工程专业）或交通部颁发的公路甲级造价资格证书，并在单位注册；近5年内参与过1个高速公路造价咨询项目。

	造价员
	2
	路桥或工程经济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近5年内参与过1个高速公路造价咨询项目。


注：上述人员在投标阶段无需提供，具体人选由招标人和中标人在合同谈判阶段确定，且经招标人审批后作为派驻本标段的主要人员。如中标人拟派驻的人员数量和资格条件不满足本表要求，招标人应取消其中标资格。

